
 

 

核定機關：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

核定文號：中華民國 104年 9月 30日桃主公統字第 1040011829號 

實施日期：中華民國 104年 9月 30日 

第 13次修訂:依據桃園市政府 112年 7月 12日桃主公統字第 1120007213號函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

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公務統計方案 

 

 


